
政府采购合同
项目名称：泌阳县2025年度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普惠性

项目(高邑镇)

项目编号：泌财竟谈采购-2025-172

甲方：泌阳县高邑镇人民政府(采购人)

甲、乙双方根据《中华人民典和国采购法》、《中华人

民共和民法典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，按照泌阳县2025年度

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普惠性项目(高邑镇)(项目编号泌

财竞谈采购-2025-172)的采购结果签订本合同。

1、工程概况

泌阳县2025年度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普惠性项目(高邑镇)

涉及高邑镇后柳林村、后荒村、桥上村、谭园村、小陈庄村、

盐定庄村、高邑街道、陈老庄村、小张岗村。

采购内容：新建18公分混凝土路面22460m2,涵管桥1座，桥

宽6米。

2.合同金额
本合同金额为人民币(大写):贰佰陆拾陆万叁仟零玖

拾玖元肆角贰分

乙方：河南章丹建筑有限公司(患标供应商)

(小写):￥2663099.72

3.工期和地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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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1工期： 40天。

3.2工程地点：泌阳县境内。

4.付款方式
付款方式：乙方竣工验收合格后，拨付合同价款的97剩

余3??为质保金待竣工验收后一年后付清。

由非中标人原因引起工程延期时间过长时，经发包人同

意可以对已施工完成的工程 内容进行分批验收、移交、结

算、支付。

5.税费
本合同执行中相关的一切税费均由乙方负担。

6.技术资料
没有甲方事先书面同意，乙方不得将由甲方提供的有关合

同或任何合同条文、规格、计划、图纸等资料提供给与履行

本合同无关的任何其他人。

7.知识产权
乙方保证所提供的货物或其任何一部分均不会侵犯任何
第三方的知识产权。

8.无产权瑕疵条款

乙方保证所提供的服务的所有权完全属于乙方且无任何

抵押、查封等产权瑕疵。如 有产权瑕疵的，视为乙方违
约。乙方应负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损失。
9.履约保证金的收取及退还

9.1本项目不收取履约保证金

10.转包或分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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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1本合同范围的服务乙方不得以任何方式和形式进行
转包和分包。须做出响应性 承诺，作为响应文件的组成部分
,否则视为不响应谈判文件要求。

10.2乙方如有转包和分包的行为，甲方有权给予终止合
同。

11.质量保证

乙方应提供优质服务，保证服务质量，且不能低于合同规
定的范围和种类。发生紧急 事故需抢修时，成交供应商在接

到事故通知后，应当立即到达事故现场抢修，须做出响 应

性承诺，作为响应文件的组成部分，否则视为不响应谈判文

件要求。

12.验收

验收严格按照采购文件和投标文件规定的标准进行验收。

13.甲方的权利和义务

13.1 甲方有权对合同规定范围内乙方的服务行为进行监

督和检查，拥有监管权。有 权定期核对乙方提供服务所配备

的人员数量等。对乙方未按照合同履行的部分有权下达 整

改通知书，并要求乙方限期整改。

13.2 甲方有权依据双方签订的考评办法对乙方提供的服
务进行定期考评。

13.3负责检查监督乙方管理工作的实施及制度的执行情
况。
13.4 国家法律、法规所规定由甲方承担的其它责任。

14.乙方的权利和义务
14.1对本合同规定的委托服务范围内的项目享有管理权

及服务义务。
14.2对甲方下达整改通知书及时配合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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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3接受项目行业管理部门及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，接
受甲方的监督。
14.4 国家法律、法规所规定由乙方承担的其它责任。

15. 违约责任

15.1甲乙双方必须遵守本合同并执行合同中的各项规定，保
证本合同的正常履行。

15.2如因乙方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的疏忽、失职

、过错等故意或者过失原因 给甲方造成损失或侵害，包括但

不限于甲方本身的财产损失、由此而导致的甲方对任何 第三

方的法律责任等，乙方对此均应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。

16.不可抗力事件处理

16.1因不可抗力造成违约的，遭受不可抗力一方应及时向对

方通报不能履行或不能 完全履行的理由，并在随后取得有关

权威机构出具的证明后的15 日内向另一方提供不可 抗力发

生以及持续期间的充分证据。基本于以上行为，允许遭受不可

抗力一方延期履行、部分履行或者不履行合同，并根据情况

可部分或全部免于承担违约责任。

16.2本合同中的不可抗力指不能预见、不能避免并不能

克服的客观情况。包括但不 限于：自然灾害如地震、台风

、洪水、火灾；政府行为、法律规定或其适用的变化或者 其

他任何无法预见、避免或者控制的事件。

17.合同纠纷处理

因本合同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事项发生争议，由双方友

好协商解决。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均可选择以下方式解决
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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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.1 向甲方所在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栽。
7.2 向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

18.违约解除合同

18.1违反本合同第10条的规定的。

18.2 乙方未能履行合同规定的其它主要义务的。

18.3 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有腐败和欺诈行为的。

19.其他约定

19.1 本采购项目的采购文件、中标供应商的投标文件以
及相关的澄清确认函(如果 有的话)均为本合同不可分割
的一部分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19.2 本合同未尽事宜，双方另行补充。

19.3本合同正本一式六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甲、乙

双方各执一份。自采购合 同签订之日起1个工作日内，甲

方按照有关规定将合同副本报同级财政部门备案。

41o92
20.附件

甲

单位地批：

乙 方：河南章乐建筑有限公司

单位地址：河南省驻马店市汝南县
韩庄乡王竹
园秦店49号

附1号

法定代表人：

委托代理人：

电 话：

 王 法定代表人：刘芝
委托代理人：

电 话：17719191733

签订日期：2026年|月2|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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